
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6,190,823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5,435,270 元。 

第十九条 公司成立时向各发起人发

行股份 2,800万股；于 2011年 5月 12

日，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3,060万股；

2015年 1月 4日，公司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1,020万股，公司的股本总

额增至 4,080万股。公司 2015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

分配方案，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8160万

股。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分配方案，公司

股本总额增至 137,008,376 股。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注销

部分库存股的议案，股本总额由

137,008,376股减少至 136,190,823

股。 

第十九条 公司成立时向各发起人发行

股份 2,800万股；于 2011年 5月 12日，

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3,060 万股；2015年

1月 4日，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首

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20万股，公司的股本总额增至 4,080

万股。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分配方案，公司

股本总额增至 8160万股。公司 2019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的分配方案，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137,008,376股。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库存股的议

案，股本总额由 137,008,376 股减少至

136,190,823股。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库存股的议

案，股本总额由 136,190,823 股减少至

135,435,270 股。 

 


